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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精法"：导致"虚像"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 

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
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在建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亩产量研究中，使用"选精法"颇不少见。有关宋代江南亩产量的记录为数
不少，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达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
所包含的亩产量数字都列出来，总数还更多得多）（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
研究》，第140141页。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县学田籍）就包含了114个产量数
字。）。这些数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
低者仅0.13石，高者则达5石，相差竟达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亩产量记载，
从时间分布来看，北宋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别集中于南宋后期）；从地域
分布来看，秀州（嘉兴）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苏州则多达110例。）。
一些学者在研究亩产量时，通常是从这些记载中挑选出一两条，以此为据来推导出其结
论。例如前引余也非对两宋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顾吉辰对北宋江南亩产量进行估计时，都
只列出了一条证据。漆侠估计南宋太湖流域亩产量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据，兹可
不论（注：漆侠在论文《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
及专著《宋代经济史》（第2、26、175页）中，多次说到太湖流域亩产六七石，但均未注
明史料来源。查该论文的"中国封建时代各时期亩产量数字表"及该专著第135137页的"宋
代各地亩产量数字表"，亩产六七石的记录均只有一条（即政和7年明州亩产量的记载）。
此条史料原文为"讯之老农，以谓湖（明州广德湖引者）未废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
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这已明说是谷。在前一表中，漆
氏未注明此条史料说的是米还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关于南宋
江南亩产六七石的估计依据的肯定不是这条史料。但究竟依据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
明，因此不知据何而得。）。他又认为南宋江浙亩产五六石，而闵宗殿已明确指出漆氏此
说所凭只有一条史料，即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到的"浙人治田，
……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
讨》。）。亩产五六石的记录在宋代史籍中仅此一见，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见到的最高产量
记录（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0页。）。因此漆氏实际上是选取
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余氏、顾氏等对史料的掌
握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漆氏《宋代经济史》中对田?租（特别是官田、学田田租）进行
分析时所引用的史料来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从这么多的史料中挑
选出一条，当然是使用"选精法"了。 

"选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义信、大泽正昭等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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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总结所示，宋代江南农业技术有多方面的进步。许多学者就是从这些进步中挑选出一
两种，作为导致"农业革命"的主导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进。何炳棣、张
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认为占城稻的引进引起了宋代农业
革命（注：参阅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认
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这些正是传统中国水稻品种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进后，导
致了稻作向供水较紧的高田地区扩展，并引起农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的进一
步发展，又大大保证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从而成为过去一千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
产的第一次长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时期的苏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传
播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地区，占城稻对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影响已经明显（注：何炳棣
(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年版，第8章第1节。）。因此，尽管何氏并未特别加以强调，但是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
到：占城稻的引进，乃是引起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泽正昭
对以往学界宋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所作的总结中，"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
制的普及"也被许多学者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相类的是漆侠对江东犁所起作用
的评价。他认为"曲辕犁的发明，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两浙路所使用
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曲辕犁"（即唐代陆龟蒙《耒耜经》所记述的江东犁）；"从北宋仁宗时
候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吴郡志》都原封不动地照抄了
《耒耜经》，称吴地的'农器甚备'，为全国之最，无怪乎两浙路农业生产居全国首位了"。
同时他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
劳动力，因此"精耕细作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产量既高且稳，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产
区（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10、178页。）。由此可见，江东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
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假如真有的话）这样一个重大历史现
象的出现，原因当然极其复杂。从众多的原因中选出一两个来对这个历史现象进行解释，
当然是因为有关学者认为这一两个原因是关键，因此他们使用的也是"选精法"。 

尽管以上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新
作物品种引入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但是如果对他们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分
析，可以发现上面所列举的结论都十分脆弱。例如在亩产量研究中，我们并不否认宋代江
南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曾有过高产的情况。然而问题在于：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个别
的高产记录都不难找到；但对于一个地区的一般亩产量的研究而言，这种个别的高产记录
并没有多大意义（注：游修龄指出：一般而言，最高产量的记录往往是平均产量的35倍。
见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的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
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凭一两个高产记录就能断
言一个地区亩产量普遍很高，那么就会得出该地区的亩产量在几百年、上千年中都没有变
化可言的结论来。就江南来说，早在孙吴时代就已有亩产3石的例子（折为宋制相当于亩产
1.3石）（注：据《三国志》卷六○ 《钟离牧传》，会稽钟离牧在永兴种稻田20余亩，以稻
与县人，县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还牧。换算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米
（换算标准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013页。），比上述南宋常熟、嘉
定、平江府的学田、职田和官田上的绝大多数亩产记录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难道我们可以
据此认为孙吴时江南的亩产量就已超过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亩产量水平了吗？
可见，选取一两个例子作为代表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平均亩产量是十分不妥的。 

在关于技术进步对农业变化的影响方面，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论也都同样经不起推
敲。例如就受到大多数学者肯定的占城稻引入这一重要技术进步而言，姑假定这种稻种确
实优秀（这种稻种自身的问题在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被引种到了江南，也不一定能够对宋
代江南农业发生重大影响。从斯波义信收集的宋代江南关于占城稻的记载来看，当时占城
稻主要是种在苏、湖两州某些地方的"高田"上，种植非常有限（注：见渡部忠世、樱井由
躬雄主编《中国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学际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
120、122124页。）。如果占城稻种植并未在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就说有一个以占城稻引
进为中心的农业革命，当然很难有说服力。同样地，姑假定江东犁确实是一种最好的或最
先进的耕犁（该耕犁的缺陷在下面还要讨论），它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重大作用，
也必须以得到普遍运用为前提。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我们并未发现使用这种耕犁的证据
（注：漆侠认为这种耕犁得到普遍使用，其证据是：《吴郡图经续志》和《吴郡志》都原
封不动照抄了《耒耜经》，并称吴中"农器甚备"。但是《耒耜经》的有关文字在明清江南
方志中经常被抄录，而据《天工开物》等史籍，我们知道至少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就很少



用牛犁。因此抄录前人著作并不能作为江东犁使用的证据。）。宋代两浙地区所使用的耕
犁，今天惟一可以看到具体形状者是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但这种耕犁在构造、大小
以及牵挽方式上均与江东犁有很大不同（注：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不仅比江东犁小
得多（只需一牛牵挽），而且在结构上也有所不同（没有策额、压镵）。参阅大泽正昭
《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因此宋代两浙耕犁显然与江东犁不是同一
物（前者是否为后者的改进形式也尚难断定）。更何况楼璹《耕织图》中所反映的浙西山
区的生产情况，与江南平原有颇大的差别（注：参阅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40
44页；同氏《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239、242、248页；足立启二：《宋代两
浙におけゐ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因此这种耕犁是否曾使用于江南平原也还有待研
究。由于宋代江南到底使用什么样的耕犁至今还不清楚，因此说江东犁的运用对宋代江南
农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由于"选精法"将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因而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成分：倘若它所选出的
那一两个例证经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整个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就亩产量而
言，顾吉辰赖以得出"北宋苏州一带亩产米4石"的估数的惟一根据，是郏ｄǎｎ亶《水利
书》中的一段话（注：此段文字为："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
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而闵宗殿已指出顾氏因未读懂此段文字而对其义作了
错误的理解，所以根据这种误解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失去了根据（注：闵宗殿：《宋明清时
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漆氏说南宋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亩产高达56
石，所依据的只是高斯得所言。但天野元之助早已指出高斯得所说的产量是谷而不是米；
如果折为米，就只有一半（即2.53石）（注：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
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版，第256页。）。而闵宗殿更已明确指出漆氏在此问题上是弄错了
（注：闵宗殿《宋明表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令人不解的是，闵氏已于1984
年指出漆氏的错误，但漆氏在1986、1987年刊出的著作中，却依旧坚持上述错误。）。这
个错误对亩产量评估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因为是米还是谷，二者相差大约一倍之多。
况且这条史料已明说这是上田的产量而非一般产量。至于漆氏所说这一地区南宋时亩产达
到67石米，如果依据的是关于政和七年明州广德湖周围七乡的记载的话，那么也是犯了同
样的错误，更何况这条材料是否可靠，也还成问题（注：首先，该条史料已明说这是"讯之
老农"，而老农又是回忆多年以前的情况。因此所说的亩产六七石谷不是当时可以查考的情
况，而只是一种关于过去的传言。其次，南宋初期该地（广德湖周围）营田的田租，上田
为4斗米，中田3.6斗，下田3斗（漆侠对上田田租作过校正，见漆氏《宋代经济史》第312
页）。换言之，当时该地上田亩产量只有0.8石。北宋后期亩产量可能高些，但是要说一般
亩产量（六七石谷，折米约33.5石）要比南宋初年的上田亩产量高出3倍，显然是不太可
能的。）。 

在技术进步的问题上情况亦然。关于占城稻，游修龄已指出：首先，古人关于占城稻的记
述颇多紊乱不清之处，而近代学者在使用这些记述时并未从农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甄别，因
此他们关于占城稻问题所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很成问题了。其次，关于占城稻所起的作
用，以往学者所论也有错误之处。占城稻的基本优占是耐旱和对土地肥力要求不高，而这
两个优点对于低湿多水、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农田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意义。第三，一般
认为占城稻还有一个重要优点生产期短，并认为这个优点使得稻麦两作成为可能。但是
把占城稻都说成是早熟稻，是不正确的（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姑不论此，
即使占城稻真的都是早熟稻，它也不可能引起稻麦二作制在江南的普及（注：早稻的栽插
时间早于夏麦的成熟时间，因此在同一块土地上，在麦未收割以前，决不可能整地、插秧
（参阅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此外，大泽正昭也指
出：凭南宋江南的水稻和麦的品种（除传统的黄绿谷外），要进行稻麦一年二作是十分困
难的。因此之故，《陈旉农书》并未积极提倡稻麦复种（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
究》，第7576页）。）。关于江东犁，情况也一样。这种耕犁一向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
价，但其实用性究竟如何，则讨论不多。事实上，这种耕犁显然不很适合江南水田生产条
件。首先，其规制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注：按照《耒耜经》中所说的尺寸，该
犁长达2.3丈，比近代宁波一带使用的曲辕犁长出三分之一，超过今日河西走廊还在使用的
二牛抬杠长直辕犁，与唐代南诏地区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相近。见李伯重《唐代江南
农业的发展》，第94页。）。在田块狭小的江南水田中作业，显然并不很实用（注：贾思
勰说：若犁身长大，则转弯幅度必大，"回转至难、费力"（《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王
祯则说："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南方水田泥耕，其



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用一牛挽之，作业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王
祯农书》卷二《垦种篇第四》）。）。其次，它在结构上也还有缺陷，需要加以改进（例
如精简策额、压镵）（注：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
而且，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一般牛耕既
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显不如铁搭
（注：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页：游修龄：
《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因此，既然占城稻、江东犁
并不具有以往所认为的那些优点，建立于其上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集粹法"：导致"虚像"的另一主要研究方法 

为了避免"选精法"这种弊病，许多学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证据，以便对历史现象进行更全面
的分析。而这里所说的"集粹法"，就是一种常用来替代"选精法"的研究方法。 

所谓"集粹法"，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
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
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
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 

在宋代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中，"集粹法"在亩产量研究中运用最为普遍。典型的做法是：
从大量的亩产量记录中，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导出关于该地区平均亩产量的
一般性结论。例如闵宗殿对宋代太湖地区的亩产量记载进行了筛选，摒弃了最高和最低的
极端例子，从比较"中间"的记录中挑选出了范仲淹、方回、陈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
对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这些估计都在23石之间），以此作为依据，得出宋代江南太湖
地区亩产米2.5石的结论（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
闵氏之所以挑选这几个例子，当然是由于他认为它们是较好的证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
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在农业技术研究中运用"集粹法"的典型例子，可见于梁庚尧对南宋稻作技术的研究。梁氏
将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赵雅书、陈良佐等所指出的南宋农业技术各方面的进步作了综
合总结，认为在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的稻作技术，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整地除用犁外，又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2)经过浸种、催芽、育苗等过程，然后
才移植秧苗于田间；(3)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4)增加除草的次数；(5)中
期排水，然后再车水入田；(6)重视灌溉，如水车的使用、灌溉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注：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5156页。）。梁
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确实代表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中国南方水稻栽培技术中最优秀
者，由这些进步所构成的总体图像，自然是"精耕稻作技术已达于纯熟"。在另一著作中，
梁氏又明确指出：南宋苏州农民，必须和江、浙、闽、蜀等地狭人稠地区的农民一样，投
入大量劳力于整地、育苗、施肥、插秧、除草、灌溉等工作，甚或尤有过之，因此到南宋
晚期，苏州在精耕细作方面，已具有超出其他地狭人稠地区的特殊地位（注：梁庚尧：
《宋元时代苏州的农业发展》。）。因此他前面归纳出来的那种已达于纯熟的精耕稻作技
术，自然主要是江南（特别是苏州）所普遍使用的技术了。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梁氏所
列出的这些技术，若逐一来看，却是出自不同地区。因此，梁氏实际上是将南宋各地出现
的各种最佳单项技术集中到一起，作为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以苏
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民所普遍使用的技术。由此可见，他所使用的方法，属于"集粹
法"无疑。 

从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选精法"看问题过分简单化的弊端。但是对这种方法做进一步
的分析，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尽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力图选取具有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证作为分析的
基础，但事实上他们却往往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在亩产量研究中最为明显。例
如闵宗殿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作估计时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极端性例子，但是对他所选
取的例证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些例证仍然存在问题。首先，陈傅良、高斯德所言，



并不一定是本文所说的江南（或闵氏所说的太湖地区）的情况，兹可不考虑（注：陈、高
二人所言，均出自其所作劝农文。而大泽正昭指出：宋代文献（主要是劝农文），说"浙
间"、"闽、浙"，并不能说就是"浙西"（特别是江南平原），而更可能是指"浙东"。见大泽
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242页。）。其次，余下的范仲淹、方回、王炎
所言，分别是北宋中期苏州、南宋后期湖州以及嘉兴魏塘一带的情况。其中，魏塘是一很
小地域，其情况在较大范围内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兹可从略。就苏、湖二州两个较大地域
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时、同地记载亩产量的史料中，也不难发现与闵氏
所用例证大相异趣的证据。例如北宋中期苏州的亩产量，范仲淹本人也说过中田亩产量为1
石，乐全的说法也与此相同，而且还得到稍后熙宁八年记载的支持（注：《范文正公集》
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乐全集》卷一四《刍尧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
七，熙宁八年八月戊午记事。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
页。）；南宋后期湖州的亩产量，据比较具体而准确的13个寺田的地租量推算，也仅在
0.61.9石之间（注：《两浙金石志》卷一五《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参阅斯波义信
《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也就是说，更多的史料中所记载的亩产
量，都明显低于闵氏所选取的例子中所记载的亩产量。对于这些差异以及为何要采用高数
而非低数，闵氏未作出解释。因此，尽管他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亩产量数字，但是他所
选取的例证实际上仍然属于偏高的一类，因此其结论也难免会偏高。 

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在例证的使用上，还常常忽视所选例证的时空局限性。这在技
术进步问题上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的农民，都只能使用一种具体的方法耕
作，而这种方法常常也只适用于某一具体的地区。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精耕稻作技
术，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还需要举出证据，说明它到底运用于哪个确切的地方。他说苏
州在精耕稻作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含蓄地认为这种技术的运用以苏州最为典型，不
过对此却未提供具体的证据。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梁氏所说的各项进步，可以发现有许
多实际上与苏州以及江南并无关系。例如，使用耖的记载虽然出现于南宋初年，但仅见于
楼璹在于潜县令任上写的《耕织图说》，尚未有证据表明其运用范围已超出了于潜县所在
的浙西山区。在肥料的使用与收集方面，虽然从《陈旉农书》所记来看，南宋江浙肥料种
类颇不少，肥料加工技术也颇有进步，但是《陈旉农书》所反映的是江南平原以西"高田地
带"的生产情况，而与江南平原的生产情况有明显不同。在江南，大田基本上不施基肥，而
追肥也只是耘田时将所耘杂草按入田泥中，使之腐烂作肥而已（注：李伯重：《宋末至明
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至于农民收集肥料，宋代江南文献中也仅有一条记载，说
的是南宋苏州农民捞取河泥（注：即毛栩的《吾竹小咏•吴门田家十咏》中一首诗。）。而
在北宋，甚至连这样的记载也未发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后面引用到《吴郡志》卷一九
水利上二中的一段记述来看，当时苏州农民常常采用"易田"之法进行休耕，并让洪水淹没
田地，从而从沉淀下来的泥土中获得肥力。这些都表明了宋代肥料生产与使用技术的落
后。据此，宋代江南农民并未"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和"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
重视施肥"，其精耕稻作技术也尚未纯熟。足立启二、大泽正昭等的研究也证实：在江
南"低田地带"，稻作技术仍然颇为粗放，与江南以西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高田地带"所使
用的、以《陈旉农书》和《耕织图诗》为代表精细稻作技术，恰成鲜明对比。因此，梁氏
所描绘的那种技术，在江南平原上并未得到运用。如前所述，构成梁氏所描述的南宋稻作
技术的各项具体进步，大多分见于不同的地方；而在所涉及的地方中，很少有一个地方拥
有一项以上的上述进步。由此推论，就一个地区而言，稻作技术的进步实际上也是由一两
项具体的进步所导致的。这又回到了"选精法"的老路上去了。 

五、"选精法"和"集粹法"为何会导致"虚像"？ 

由上分析可见，"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个与事实不符的"虚像"，很大程度上是"选精"与"集
粹"两种方法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方法会导致"虚像"呢？ 

"集粹法"与"选精法"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二者的差别只不
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从史料
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因此取证是否得当，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而取证是否得当，又决定于所选取的例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普
遍情况。 



每位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的学者都相信其所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对于什么是"代
表性"和什么样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却未见有人作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这种含混
不清，所以在选取例证时并没有一种真正科学的方法。这一点在亩产量研究方面表现得最
为明显。大体而言，以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亩产量例证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1)根
据某种成说（如"宋代农业革命"）来选取，(2)采取"中庸"的办法，或者舍弃最高和最低的
极端例子，或将所收集到的全部数字作算术平均，然后采取中间的数字。但是这些方法并
不能说是很科学的。例如，如果是根据某种成说来取证，所选出的例证不免有先验性。结
论在先，论证在后，自然很难做到客观。如果采取中间性的数字，则由于现存的古代亩产
量记录存在的问题（如现存有关记录在地域分布与时间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记录本身的质
量问题、今日对这些记录理解的问题等），所得结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实情况。正是
因为上述方法难以选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亩产量时，往往也
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客观的取舍标准。尽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围内的史料，而且主观
上也都力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但事实上各人根据所选例证得出来的宋代江南亩产量
却千差万别，从斯波义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侠的23石（北宋中
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达两三倍。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增长幅度
的评估方面情况也一样：闵宗殿认为两宋时期江南亩产量并无增长，而漆侠则认为增加了
120%。对同一对象的数量评估如此悬殊，很难令人相信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存在。由此可
见，要用上述两种方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确实十分困难。 

那么，什么样的例证才具有代表性呢？我们知道，任何现象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有其特定
的局限性。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各种具体条件，这个现象就丧失了真实性，不再具有意
义。当然，确有一些现象在各自的特定条件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其中某一个现象能够表现出这些现象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对于这些现象而
言，这个现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这些现象之间并不具有这种相似性，那么用一个现
象去"代表"其他现象，实际上就是取消这个现象的特定局限性，从而也就没有意义了，正
如吴承明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的那样："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
值。"（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
期。）因此，在将某一现象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去概括其他现象之前，必须首先对所涉
及的各个现象作认真的分析，看看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否确实具有相似性。使用"选精
法"与"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就是在选取例证时忽视了这一点，将某一或某
些例证所反映的现象普遍化。由于该现象被普遍化后即丧失了真实性，所以得出来的结果
自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例如，据《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个注，"吴人以
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
年淹没也"。这表明北宋苏州佃农使用让洪水淹没田地的"易田"法，可以获得倍于"常稔"的
产量。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高产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
或三年才能获得一次的；其次，这种高产量是靠粗放耕作获得的，与"宋代江南农业革
命"论者所说的那种精耕细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这些局限性，将这种产量当做每年性的并
认为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那么就要导致错误的结论。 

将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普遍化，还意味着将此现象从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中剥离出
来，使之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有关现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包含并
涉及众多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又彼此相关，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情况极为复杂。如果
忽视其他的相关现象以及各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而对某现象加以过分的渲染，实际上是割裂
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以此为基础作出的结论，当然也
难成立。而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来处理有关例证，往往正是将这些例证作为超然的例
子，从而使之脱离了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或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具体条件）。因
此之故，游修龄强调不宜过分渲染占城稻的引进对江南农业发展的作用，因为"农业生产是
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兼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制约"（注：游修龄：《占城稻质
疑》。）。同样地，某种先进农具（如江东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强调。新农具的发明
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新农具要能够普遍运用并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还取决
于它们本身是否已经完善、是否能够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条件、必须和其他哪些进步
相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选到了某种重要的技术进
步的例证，也会因为孤立地看待或过分夸大这种技术进步而割裂了事物内部的和有关现象
之间的联系，从而不能够正确地评价这种技术进步的真正作用。 



"选精法"与"集粹法"这两种错误的方法为什么会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呢？ 

经济史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史学方法。吴承明指出：
史学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即从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从个别的、具体的事
例中寻找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显著的是：除非规
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
用于历史。因此之故，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举例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危险的。他
并引用列宁的话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
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3年第2期；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
第1期。）"选精法"与"集粹法"都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通过从史料中收集和选取例证，
以"举例子"的方法来推导结论，因此要避免归纳法的缺陷是很困难的。 

为了克服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我们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吴承明说："就方法
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
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
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
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
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都在选择之列。由于治
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注：吴承明：《中
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在研究经济史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只
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抛弃"选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们的经济史研究避免可能
的偏差。 

最后，我还要强调，像本文指出的"选精法"与"集粹法"一类的错误方法的使用，决不仅限
于宋代经济史研究；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也决不只是本文中提到的那些学者。本文以宋代
为例来讨论这些方法及其所引起的问题，只是因为我近来在做宋代江南农业经济史研究的
缘故；而本文选取了一些学者的著作作为讨论的具体例子，决非贬低这些著作的学术成
就，也决非对这些著作"吹毛求疵"；相反乃是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往海内外宋代经济
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众多学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从中获益匪浅。正如世间没有
绝对完美的事物一样，这些著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指出其不足，只会更加凸现出其所做
出的贡献。这里要强调的是，"选精法"与"集粹法"一类方法的使用是时代性的，罕有人能
不受其影响，以至众多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经使用过（或者现在
仍然在使用）这些方法。正因为它们具有这样一种时代性，因此也才有必要在此进行专门
的检讨。 

20年前，英国历史学会主席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史学发
展状况进行总结说："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
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
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
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历史学家"根深
蒂固的心理障碍"，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
理进行重新思考"。因此到了今天，"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注：杰弗里•巴勒
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327、330332页。）。我国史学研究的情况虽然与其
他国家有异，但恐怕也难以完全置身于这种世界史学研究的普遍状况之外。因此，在20世
纪临近结束的今天，为促进中国史学在下一个世纪中取得更大的发展，我们必须对本世纪
中国史研究中各种共识性的成说与通用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和认真的总结。诸如"宋代革
命"、"明清停滞"一类成说是否能够成立，都要经过认真检讨之后方可下结论。而这种检
讨，不仅要从史料证据方面着手，而且也要从方法论方面着手。正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
样，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因而它只能以历史资
料为依据，其他则都属方法论。在此意义上来说，方法论在史学研究中应当占有与历史资
料同等重要的地位（注：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刊于《经济研究》1995
年第4期。吴氏并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包括"马克思的世界
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



法"。）。虽然有了正确的方法也未必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还会受现有资料的限
制等），但若没有正确的方法，即使有很好的资料，也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对以往的
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对于发展我国新世纪的史学研究，当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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